
  保　留　汰　建　申　請　書

一、本人所有　　　　　號漁船因年久失修不堪使用於  　年  　月

日解體報廢（附澎湖區漁會解體證明書一份）並經  貴府　

年　　月　日核准註銷在案（附註銷證明書一份）。

二、請  貴府准予保留該船籍保留經營            漁業，汰建新船

用，附解體證明書一份、小船執照、漁業執照註銷證明書一份。

三、懇請准予所請。

此    致

澎 湖 縣 政 府

申請人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址：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　


